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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二氧化碳捕集、地质利用和封存（CCUS）是缓

解气候变化的关键技术工具，不仅对以化石能源为主

要能量来源的行业提供了巨大的温室气体减排量，保

持了电力系统的灵活性，还是钢铁、水泥等难减排工

业过程的可行技术方案 [1,2]。大多数情况下，在需要高

热或者存在工艺碳排放的行业，CCUS 是首选的脱碳

解决方案。世界各国的研究机构对气候与技术、政策

的模型研究表明：如果要实现巴黎协定的国际目标，

CCUS 是减碳技术措施中的必要组成。联合国政府间

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指出，不同路径 CCUS
的减排量到 2030 年需要达到 1 亿～4 亿吨 / 年，到

2050 年需要达到 30 亿～68 亿吨 / 年 [3]。目前正在运

行的 CCUS 工程的捕集总量为每年 4000 万吨，因此

到 2050 年其规模要至少扩大 100 倍。目前全球商业

化 CCUS 项目共 135 个，其中一半的项目均为 2021
年新开发和营运。美国在 2021 年新增 CCUS 项目 36
个，其次为英国 8 个、荷兰 5 个和比利时 4 个 [4]。美

国的经验表明当政策为资本提供足够的投资理由时，

就会促进该产业的发展。2021 年新增的每年 400 万吨

以上的 CO2 捕集量项目如 Dave Johnson 电厂、G2 净

零液化天然气厂和 Next Decade Rio Grande 液化天然

气厂均位于美国。

近 10 年，我国意识到基于自然解决方案（NBS）

的农业和林业碳汇有一定的上限。从实现碳中和目

标的减排需求看，依照现有技术，2060 年需要通过

CCUS 实现的 CO2 减排量为 10 亿～18 亿吨。与其相

关的生物质能碳捕集与封存（BECCS）[5] 和直接空气

碳捕集与封存（DACCS）等负排放技术需要实现减

排 3 亿～6 亿吨和 2 亿～3 亿吨 CO2
[6]。各级政府部

门已经更加积极地理解 CCUS 在脱碳中的作用，为后

续政策制定奠定了基础。在“十四五”规划中明确将

CCUS 作为重大示范项目进行引导支持 [7]。2021 年 5
月，生态环境部与相关部委宣布支持在自由贸易区开

展 CCUS 试点和示范项目。CCUS 还被纳入 2021 年 4
月发表的《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2021 年 6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通知，要求 CCUS 提

供项目信息，以支持近期的重大计划。

伴随产业政策的推进和利好，引发了中国新一轮

大型 CCUS 示范项目的建设。2021 年 6 月 25 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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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能源集团锦界电厂 15 万吨 / 年 CCUS 示范项目一次

性通过 168 小时试运行，这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燃

煤电厂燃烧后 CO2 捕集项目，试运期间连续生产出纯

度 99.5% 的工业级合格液态 CO2 产品，成功实现了燃

煤电厂烟气中 CO2 大规模捕集。2022 年 1 月 29 日，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以下简称中石化）宣布我国首个

涵盖了碳捕集、利用和封存全环节的百万吨级 CCUS
项目——齐鲁石化—胜利油田 CCUS 项目全面建成，

成为国内最大的 CCUS 全产业链示范基地，为国家推

进 CCUS 规模化发展提供了应用案例。目前我国已投

运或建设中的 CCUS 示范和商业项目达到 49 个，已

建成的 38 个示范项目形成 CO2 捕集能力 296 万吨 /
年、注入能力 121 万吨 / 年 [6,8]。这些项目以地质利

用和封存为主，并且主要用于 CO2 驱提高油气采收

率（EOR）、CO2 驱替煤层气（ECBM）和咸水层封存

（表 1）。因为油气和煤炭行业对衰竭油气藏的结构特

征和行为本身有很好的了解，现有的钻井和注入技术

可以适用于碳封存的实际应用，并且中国早期 CCUS
示范项目优先采用高浓度 CO2 排放源与 EOR 相结合

的方式产生收益，当市场油价处于高位时，CO2-EOR
收益不仅可完全抵消 CCUS 成本，并为 CCUS 相关

利益方创造额外经济利润。其他还有一些在废弃油气

藏、不可开采煤层和深海的 CO2 封存以及化工和生物

利用等仍处于开发前期。

1 CCUS 项目的环境管理现状

尽管 CCUS 作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减缓 CO2 排放

的重要技术，但由于其前沿的技术体系和巨大的工程

规模，引发了社会和公众对于 CCUS 项目环境影响和

环境风险的担忧，甚至是反对。从国际经验看，环境

影响和环境风险是影响甚至决定 CCUS 项目实施的关

键因素之一，也是公众关心的焦点问题，诸多国际大

型 CCUS 项目都是由于环境问题而进展受阻 [9]。中国

政府也高度重视 CCUS 项目的环境影响和环境风险。

表1 中国主要的CCUS全流程项目

序号 项目 运行状态 启动年份 排放源 捕集技术 运输方式
封存利用

方式
产能（万吨 / 年）

1 中石化中原油田 CO2-EOR 项目 运行 2006
化肥厂合成

氨尾气
燃烧前 罐车 EOR 12

2 中石油吉林油田 CO2-EOR 项目 运行 2007 天然气净化 燃烧前 管道 EOR 35～60

3 中石化胜利油田 CCUS 项目 运行 2010 燃煤电厂 燃烧后 罐车 EOR 4

4 中联煤层气公司 CO2-ECBM 项目 运行 2010 外购气 — 罐车 ECBM 0.1～0.2

5
国能神华集团煤制油 CO2 捕集和

封存示范
完成 2011 煤制油 燃烧前 罐车

咸水层封

存
10

6
延长石油煤化工 CO2 捕集与驱油

示范项目
运行 2013 煤化工 燃烧前 罐车 EOR 5

7 中石油大庆油田 EOR 项目 运行 2014 天然气净化 燃烧前 罐车 + 管道 EOR 20

8
华能绿色煤电 IGCC 电厂捕集利

用和封存示范
建设 2015 燃煤电厂 燃烧前 罐车

EOR 及咸

水层封存
10

9 克拉玛依敦华石油CCUS EOR项目 运行 2015 甲醇厂 燃烧前 罐车 EOR 10

10 中石油长庆油田 EOR 项目 运行 2017 甲醇厂 燃烧前 罐车 EOR 5～10

11
国华锦界电厂 CO2 捕集与封存全

流程示范项目
建设 2019 燃煤电厂 燃烧后 — — 15

12
国能泰州公司碳捕集及综合利用

项目
建设 2020 燃煤电厂 — — EOR 50

13 中海油南海离岸 CCUS 运行 2021 天然气净化 — —
海底咸水

封存
30

14
中石化齐鲁石化—胜利油田 EOR

项目
运行 2021 化工厂 — — EOR 71～100

15 中石化华东油田 CCUS全流程示范 建设 2021 化工厂 燃烧前 罐车 + 船运 EOR 50～100

注：①本表未考虑化工和生物利用项目，只考虑捕集和地质利用与封存的全流程项目。IGCC 表示 integrated gasification combine-cycle，整

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②中石油全称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海油全称为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③中国神华能源股份公司（简称中国神

华）及所属陕西国华锦界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现已并入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国家能源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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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原环境保护部发布的《关于加强碳捕集、利

用和封存试验示范项目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中提出

“加强碳捕集、利用和封存试验示范项目环境保护工

作，加强环境影响评价（以下简称“环评”）和环境

影响监测，探索建立环境风险防控体系，推动环境标

准规范制定，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示范，加强能力建

设和国际合作”等要求。应此要求，《二氧化碳捕集、

利用和封存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指南（试行）》于 2016
年发布，这是中国第一部针对 CCUS 环境风险制定的

技术指南。然而与 CCUS 技术和项目的开发能力与经

验方面所取得的飞速进展相比，我国对 CCUS 项目的

监管法规、环境影响评价、CO2 减排核算、碳市场准

入和风险评估仍然相对滞后（图 1），对 CCUS 环境影

响和风险的不确定客观上制约了其在我国的大规模推

广和商业化应用。

1.1 监管法规

目前 CCUS 产业发达的国家大部分已针对这类项

目在法律法规层面进行了环境保护规定。澳大利亚于

2006 年颁布《海洋石油与温室气体储存法》[10]，为

温室气体离岸注入、运输和地质封存活动提供了法律

框架，并于 2009 年通过《海洋石油和温室气体储存

（环境）条例》和《二氧化碳捕获与地质储存环境指

南》针对环评内容、方法和标准做出规定，着重强调

封存选址的重要性。欧盟于 2009 年发布《二氧化碳

地质封存指令》（2009/31/EC）[11]，涵盖了从捕集、运

输到不同地质构造封存整个生命周期的规定，要求其

成员国在 2011 年 6 月前转化为国家法律。荷兰在此

基础上通过修改其《矿业法》明确了 CO2 封存的许可

制度 [12]。英国根据其《能源法》于 2010 年颁布《二

氧化碳储存（许可）条例》[13] 指出，禁止在水源地颁

发 CO2 封存许可证，在拟定封存场地不存在泄漏、环

境损害和人类健康风险的情况下，可以颁发封存许可

证 [14]。此外，日本修订了《海洋污染防治法》，也对

海洋 CO2 封存做出规定 [15,16]。美国以《安全饮用水法》

为基础形成的《二氧化碳地质封存井的地下灌注控制

计划的联邦要求：最终条例》[17] 于 2011 年 1 月 10 日

正式生效，其针对以提高油气采收率为目的的 CO2 注

入井列为Ⅱ类井监管；针对长期 CO2 地质封存项目列

为Ⅵ类井管理，在许可程序、现场地质特征、审查区

域与纠正措施、经济责任、注入井的施工、运行、机

械完整性测试、监测、井堵塞、注入后现场管理、现

场封闭的最低技术标准等方面要求更为严格以保护地

下水 [18]。

我国 CCUS 的法规监管尚处在起步阶段，虽然

与其相关的法律法规较多，但是我国的环境保护制度

类和石油矿业权制度类法律法规均没有专门条文应对

CCUS 开发活动的监管。2012 年 3 月 18 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应对气

候 变 化 法（草

案）》 发 布， 这

是我国第一个系

统的应对气候变

化的法律文本，

其中第 65 条指

出，政府鼓励和

支 持 CCUS 和

其他应对气候变

化技术的发展。

但该法案何时正

式获得通过具有

法律效力还未可

知。此外，石油

行 业 内 部 标 准

如《盐 穴 地 下

储 气 库 安 全 技

术 规 程》（SY/T 
6806—2019）和图1 CCUS项目的环境问题及当前管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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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藏型地下储气库安全技术规程》（SY/T 6805—

2017）中部分条款如库址选址和地质评价可供 CCUS
项目封存借鉴，但由于天然气和 CO2 固有性质的差

异，其对 CO2 长期封存的适用性明显不够。

1.2 生态环境管理技术规范

环评制度在预防和减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我国 CCUS 项目均应依法进行环评。

当前我国 CCUS 项目的环评分类、分级审批机制不清

晰，现行的环评导则、指南和标准无法完全满足 CCUS
项目的需求（表 2）。一部分导则可以适用于 CCUS 项

目的环评，如生态、土壤和地下水导则，其中已经包括

土壤和地下水 pH 值、溶解氧、重金属、CO3
2- 和 HCO3

-

含量等 CO2 泄漏可能导致的环境变化以及动植物等生

态系统的变化评价。一部分导则和标准不适用于 CCUS
项目，最突出的问题是，CO2 并不是我国传统意义上的

污染物，因此现行导则对 CCUS 项目的评价等级、评价

范围、评价标准和模型预测方法不能完全匹配。现行的

规划导则在进行 CCUS 产业（封存）集中区规划时缺少

区域 CO2 源汇现状和预测方面的要求。

目前仅有《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环境风险

评估技术指南（试行）》专门针对 CCUS 项目的环境

风险进行定性评估，弥补了《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

技术导则》与 CCUS 项目特性的不匹配。指南发布实

施近 6 年来，对 CCUS 项目的环境风险评估做出了

突出贡献，同时也暴露了几方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改

进：一是风险分析和风险识别的步骤和指标有待调整

明确；二是过于依赖专家打分的定性方法有待深化；

三是仅针对土壤、地下水、地表水和环境空气等环境

指标进行了规定和影响程度分级，缺少对附近居民健

康、动植物和微生物多样性及生产力的 CO2 浓度阈值

和影响分类；四是需加强事故泄漏源强与后果分析的

模型构建 [19,20]。

1.3 CCUS 项目 CO2 环境监测

根据对已有 CCUS 示范项目的研究来看，捕集过

程的 CO2 泄漏量一般不大，且已经完善了监测措施。

封存过程和封存后的泄漏风险是环境监测和评估的重

点。目前国内多数 CO2-EOR 项目没有重视对注入井

和采出井的 CO2 泄漏，另外对地表逸散量和地下 CO2

运移状态的准确性和监测范围都不够明确，严重制约

CCUS 项目的测量、报告和核查（MRV）制度发展 [21]。

特别是对地下 CO2 羽流的准确监测依赖对地质封存体

的深度认识。目前油田经过多年勘探、开发，积累了数

量众多的钻井及地震、测井和地质研究资料，可以相对

方便的观测 CO2 的羽流状态，而对缺乏地质资料地区

的 CO2 运移模型建构和监测还需要积累和发展。目前

我国还未形成完备的 CCUS 封存场地 CO2 监测标准规

范，主要依靠各项目根据自身情况设定。延长靖边油田

CO2-EOR 项目吸取了加拿大 Weyburn 项目的成功经验，

设计了综合地质、地球物理的地下监测系统，同时结

合了土壤、水体和地表 CO2 浓度 [22]。这是我国首次

在 CCUS 项目中系统的监测了封存区、地表等范围内

CO2 浓度变化及迁移规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

目前对不同浓度 CO2 对生态环境和人群健康影响后果

仍然研究不足，CCUS 项目普遍缺乏对地下水、土壤

和生物多样性的跟踪监测。

1.4 核算办法与交易途径

2021 年 7 月 16 日，各方期待已久的国家碳排放

表2 与CCUS项目相关的环评导则、指南和标准规范

环境影响评价导则、指南和标准 CCUS 项目的适用性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 130—2019） 该导则适用于 CCUS 产业规划环评，需要加强 CO2 源汇现状和预测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 2.1—2016） 该通用导则适用于所有 CCUS 项目的建设和运行的总体环境影响评价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 169—2018）
该导则不适用于 CCUS 项目，因为 CO2 不属于其规定的有毒有害污染物或

者引起火灾和爆炸的物质，无法认定风险等级

《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指南（试行）》 该指南适用于 CCUS 项目建设和运行的环境风险评价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 19—2011） 该导则适用于 CCUS 项目建设和运行的生态影响评价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 2.2—2018） 该导则不完全适用于 CCUS 运输和封存，CO2 不属于其中规定的污染物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试行）》（HJ 964—2018） 该导则适用于 CCUS 项目建设和运行的土壤环境影响评价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 610—2016） 该导则适用于 CCUS 项目建设和运行的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石油化工建设项目》（HJ/T 89—2003） 该导则适用于石油化工企业 CO2 捕集工艺设备建设和运行环评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陆地石油天然气开发建设项目》

（HJ/T 349—2007）
该导则适用于 CO2-EOR 等项目的建设和运行环评（新版导则将于近期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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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市场开始运行。虽然目前只覆盖了电力部门，但

未来必然会扩展到其他工业部门。对此，全国碳排放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委员

会、全国环境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联合发起并成立

了 CCUS 标准化工作组，开始对 CCUS 这一新型行

业开发相关标准。CCUS 减排量的精准确定是其效果

评估、参与碳交易市场的关键。当前尚无成熟的基于

项目的 CCUS 减排方法学用于“核证自愿减排交易市

场”，也无基于行业减排措施的核算方法用于“强制

碳交易市场”。此外，CCUS 减排量以何种方式进入碳

市场尚未明确。

2 对 CCUS 环境管理的思考与建议

2.1 CCUS 项目的整体监管要求建议

全面系统、完善的国家法律监管框架对 CCUS 的

发展和部署至关重要。需要进一步制定明晰、完善

的 CCUS 法律法规，减少利益相关方的各种顾虑，确

保 CCUS 项目稳健开展。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我

国对 CCUS 的监管应该包含封存选址许可、CO2 运输

管道许可，以及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监测的最低标准

规定，明确环境影响和风险评价结果在 CCUS 工程许

可的申请、核准、修改中的地位和作用 [23]。在捕集

环节，应要求大型煤电基地和新规划电厂在可行性研

究报告中涵盖碳捕集评估的内容。在运输环节，明确

CO2 纯度、性质和管道材料、运输路线的要求。在封

存环节，明确封存地分级选址、地下空间利用、注入

井完整性，以及监测报告和风险应急处置的要求。解

决 CCUS 项目的责任归属和期限问题，形成权责清晰

的法律法规框架。尽快出台 CCUS 项目的环境管理办

法。通过试行修改完善，形成 CCUS 建设项目生态环

境管理条例。

2.2 CCUS 项目全过程环境管理的联动

CCUS 项 目 涉 及 多 个 行 业 不 同 环 节， 虽 然 将

CCUS 作为独立行业在现阶段实施起来困难巨大，但

是可以在环境管理，特别是环评分类上作为一个突破

点，将当前 CCUS 项目形成自上而下、自捕集到封存

的完备的环境管理制度（表 3）。CCUS 每一个环节涉

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

版）》多个行业类别，环评要求各不相同。将 CCUS
项目作为整体，可以更好地判断该项目或集群的环境

可行性 [24]。在战略环评、规划环评、项目环评到排

表3 CCUS整体环境管理路线

环境管理阶段 CO2 捕集 CO2 运输 CO2 地质利用与封存

战略选择

（战略环评）

CO2 减排的可行替代方案（考虑 CCUS、新能源发展和能源效率）

2020—2060 年不同阶段的发展规模以及 2060 年后的运维

CCUS 产业规划方案

（规划环评）

未来情景分析：

1. 未来电力需求

2. 产业发展可行性区域

3. 我国技术成熟度

4. 减排技术发展

5. 捕集工业行业来源和区域位置规划

1. 今后运输方式情景分析（管道、

船运、火车和汽车）

2. 运输技术发展和能耗，管材材料

的发展

3. CO2 可能运输路线

1. CO2 利用和封存方式的选择（陆

地、海底）

2. 和其他工业、土地、交通、水利、

自然资源开发等规划的相容性

3. “三线一单”相容性

项目方案（建设项目 

环评）

1. CO2 捕集技术

2. CO2 分离技术

3. 工艺流程设计

4. 清洁生产设计

5. 环境污染防治措施

6. 环境监测方案

1. 具体运输路线和生态环境特点

管道建设技术

2. 泄漏弥补措施

3. 管道参数（直径、材料、厚度、

深度）

4. 与其他设施的兼容

5. 压缩机设计参数

6. 环境风险评估

7. 环境监测方案

1. 准确的地质封存位置

2. 环境敏感目标的位置

3. 封存地点的水文、地质参数

4. CO2 注入技术

5. 注入井和监测井数量

6. 环境风险预案和管理

7. 环境污染和生态损害防治措施

8. 环境监测方案

运行方案（排污许可证

制度）

1. CO2 捕集速率和效率

2. 污染物排放速率和排放量监测

3. 装置负荷

4. 水耗和能耗监测

5. CO2 产品浓度、压力和产量监测

1. CO2 物相选择（气相、液相或超

临界态）

2. 气体组成

3. 运输时间

4. CO2 无组织排放监测与核查报告

1. CO2 注入速率

2. CO2 注入压力

3. 封存底层压力

4. CO2 无组织排放监测与核查报告

封存完成（环境影响跟

踪评价和项目后评价）
定期、持续的 CO2 封存后生态环境监测和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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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许可的发放和环境影响跟踪评价、项目后评价全链

条形成从宏观到细节的差异化管理。尽快出台适合

CCUS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指南和排

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等文件规范 CCUS 的环

境管理，明确环评分类分级审批的机制，评价范围、

评价标准以及环境监测和风险管理的要求。

2.3 完善 CCUS 环境监测标准与规范

关于 CO2 储存的主要担忧是集中的高浓度 CO2 的

泄漏风险以及可能对环境造成的损害。地质储存的关

键是将 CO2 保存极长一段时间（达到 103 年），而不会

有任何明显的地表逸散。国外一般要求 CO2 地质封存

的安全期不低于 200 年，模型显示，每年逸散率超过

0.1% 将使 CCUS 控制全球变暖的能力失效 [25]。各文

献中报告的年泄漏率范围从 0.000 01% 到 1% 不等 [26]，

取决于封存地的地质构造及断层或塌陷的渗透性。现

有的 CO2 监测技术可分为如下几类：微地震监测、地

电学方法、重力测量法、遥感、地球化学采样、大气

浓度监测、示踪剂示踪、土壤呼吸监测和微生物指示

等 [25]。每一类都有其适用的环境条件和范围，需要对

监测技术在 CCUS 各环节的可靠性、适用性和敏感性

以及监测参数和位置进行测试和评估。并且，CO2 不

同于其他污染物，其浓度基线会根据当地生态、温度

和季节等存在较大波动，考验监测标准的科学性。

CCUS 的监测策略应该包括预注入、注入期间和

注入后阶段。对于预注入阶段，应该明确大气 CO2 基

线浓度和土壤通量本底值的监测方法。对于 CO2 注入

阶段，建议对 CO2 运输管道以及注入设备梳理完整的

CO2 排放和泄漏清单，识别 CO2 有组织和无组织排放

源，针对设备和管道组件、贮存设施和装卸过程等不

同 CO2 排放源筛选匹配的监测方法，形成“二氧化碳

地面工程监测技术规范和标准”。对于 CO2 注入后埋

存阶段，需要重点攻关 CO2 运移状态、范围和储存体

积量的监测，包括井下（地质）、浅层（土壤）以及

空中大气三类监测技术。形成“二氧化碳埋存井下羽

流监测技术标准”“二氧化碳埋存地表 / 浅层浓度监

测技术标准”和“二氧化碳埋存大气浓度监测技术标

准”。关于管道和注入井，还需要监测管道和井身的

完整性和腐蚀程度，保证其在规定的时间内满足材料

质量和性能。此外，应密切监测注入的 CO2 对周围生

态环境和人群健康的环境影响。未来 CCUS 项目的应

用必须配有综合的监测制度，包括对空气、地下水、

土壤化学和肥力特性等生态环境和地质物理、化学的

监测等，建立长期、实时和智能化的 CO2 监测报告体

系平台，系统科学的环境监测是 CCUS 项目能否成功

实施和在国际碳交易中把握话语权的重要保证。

2.4 确定 CCUS 减排量与碳交易市场路径

当前制约 CCUS 大规模商业化推广的重要因素是

其运行成本过高，降低其成本的关键一方面来自技术

发展，另一方面是发展国际认可的减排量计算方法，

通过碳价和投融资机制降低其成本 [27]。因此，需要制

定一整套“CCUS 二氧化碳监测、报告和核查管理办

法”。通过开展捕集、储运、利用和封存各环节源项

归类解析研究，针对储罐、装卸过程、封存场以及设

备、管道组件和应急排放口等各源项不同情景，研究

确定不同情景模式下的 CO2 排放因子，确定各源项活

动水平依据，建立基于行业减排措施的 CCUS 全流程

CO2 减排量核算方法。通过对项目边界、基准线情景

识别和额外性论证、基准线排放、项目排放、泄漏、

减排量计算等基准线方法以及监测方法研究，建立

基于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项目的 CCUS 全流程

CO2 减排方法学。此外，碳市场纳入 CCUS 减排量是

未来发展趋势，需要超前布局 CCUS 参与方的减排量

边界、效益分配机制以及碳交易市场路径研究。以此

明确捕集、储运、利用、封存各环节减排量计算边界

及权利归属，促进权责清晰的 CCUS 效益管理机制的

建立，为 CCUS 减排量核证中各参与方的权利归属及

未来纳入碳市场交易奠定坚实基础 [28]。

2.5 CO2 封存和运输管道泄漏源强和风险定量评价

模型

大多数可能的泄漏情景和后果评估缺乏经验基础

和长期的实验数据，严重依赖专家判断。尽管目前的

方法和技术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为了评估封存泄漏

情景发生的可能性及产生后果的严重性，仍然需要对

环境单元之间的 CO2 通量进行建模和估算，并利用计

算的通量和源强来定量化评估 CCUS 封存对各种生物

和生态系统的潜在影响和事故风险结果，形成完备的

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评价流程。

另外，目前缺少不同状态 CO2（如密相 CO2 和超

临界 CO2，阈值为 31℃和 7.38 MPa）在高压管道运输

中泄漏和扩散模型的研究，也导致了 CCUS 项目环境

风险评价的准确性无法保证。在高压条件下，每条管

道输送的 CO2 量为几百万吨，管道破裂释放的 CO2 流

量是要明显高于井口泄漏和封存逸散的情景。这种局

部高流速更可能对人类和动植物产生急性严重影响。

建议进一步制定和完善评估（高压）CO2 管道环境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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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的指导方针。包括故障类型的定义、应做出的补救

方法、统一的暴露阈值和剂量—反应模型，以及最终

的 CO2 管道的安全防护距离。

在以上对运输和封存风险进行定量化评价的基础

上，完善《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环境风险评估

技术指南》，建立对应的响应机制、监测计划、工作

程序和风险应急措施，从源头上把控风险。

2.6 CCUS 与减污降碳协同

在 2030 年实现碳达峰目标之前，需要坚持以美

丽中国建设目标和碳达峰目标为双牵引实现污染控制

与碳减排的协同 [29]。环境污染物与 CO2 排放的高度同

源性是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理论基础。两者在管

控思路、管理手段、任务措施等方面高度一致，可统

筹谋划、一体推进、协同实施，实现降本增效 [30]。

从捕集过程的捕获效率来看（图 2）：发电厂的燃

烧后和燃烧前系统可以捕获产生的 85%～95% 二氧化

碳。如果追求更高的捕获效率，需要更大、更耗费能源

的分离装置，从而需要 10%～40% 的额外能量。这部

分能量相关的 CO2 排放使得最终捕获 CO2 效率降低到

80%～90%[31]。富氧燃烧系统原则上能够捕获几乎所有

产生的 CO2，然而需要额外的气体处理系统来去除诸如

硫和氮氧化物等污染物，从而将捕获的 CO2 效率降低

到 90%，因此需要进行污染物排放和 CO2 收集的权衡。

从捕集的最终纯度来看：净化得到的 CO2 和杂质

组分浓度取决于燃料性质、捕集分离和净化工艺（图

2）。对于所有技术，杂质浓度均可以较高捕获成本

来降低。此外，醇胺吸收液可同时吸收 SO2、NOx 和

颗粒物，使其排放量分别减少 40%、0.8% 和 40%[32]，

但同时也会排放氨气，产生含胺与重金属的废液。电

厂 CO2 提纯系统也会改变 SO2、NOx 和颗粒物等重要

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从而改变电厂的环境绩效。对

于天然气净化厂捕集的 CO2 可以残留一定量的轻烃组

分，其同样可以用于 EOR 项目。但也不排除部分燃

煤电厂为降低成本，将过多的 H2S、SO2、NOx 等污染

物和 CO2 同时注入封存层，导致更大的土壤和地下水

的生态环境影响和风险。

根据过去生命周期评价结果，采用 CCUS 的燃煤

电厂、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厂和天然气联合循环电厂

其富营养化和酸化趋势比没有 CCUS 的电厂更高。燃

烧后捕集、燃烧前捕集和富氧燃烧捕集等工艺对环境

影响的大小也不尽相同 [33]。所以需要进一步出台文件

规定不同捕集工艺排放和封存气体中 CO2 和其他组分

气体的浓度和总量要求，并对 CCUS 项目进行整个生

命周期的环境影响分析。国家近期已启动碳排放评价

纳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试点，对于 CCUS 项目，

应将碳评价纳入其环境影响评价内容，并分析其整个

生命周期的污染物和碳排放（减排），以实现温室气

体减排和防治环境污染的双赢目标。

3 总结

本文通过梳理目前 CCUS 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和环

境管理中主要的环境影响评价导则、指南和环境监测

标准规范现状，分析了前期 CCUS 示范项目中暴露的

环境管理盲点和弱区。目前我国还未在法律法规上对

CCUS 项目的环境保护提出要求，部分生态环境管理

图2 三种主要CO2 捕集工艺的流程、效率和收集纯度

注：为节约捕集成本，富氧燃烧中的 SO2 和燃烧前捕集中的 H2S 是人为留存在 CO2 中。图中杂质体积由含硫量 0.86% 燃煤获得，其排放污染

物含量与燃煤中含硫量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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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范需要进行修改和完善，存在 CO2 与传统污染

物的定位以及在环境监测基线确定和标准方法欠缺的

问题，制约了 CCUS 商业化发展和进入碳市场的可操

作性。本文对 CCUS 环境管理提出了完善建议：一是

将 CCUS 作为独立行业管理，形成全过程的环境管理

制度的联动；二是完善 CCUS 项目的监测方法标准，

保证 MRV 制度的贯彻、形成碳市场的准入规范；三

是构建 CO2 运输、封存过程中的源强核算与剂量—效

应定量模型，增强环境风险评价的科学性；四是探索

CCUS 项目的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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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Carbon Dioxide Capture, Geological 
Utilization and Storage Projects

SONG Yang1,2,3, HE Shaolin1,2,3*, XUE Hua1, QI Zhibin1, GE Yanbing1, LIU Bo1,2,3, YU Jiqing1,2,3

(1. PetroChina Planning and Engineering Institute, Beijing 100083, China; 2. Th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Branch of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Oil Shale Exploitation, Beijing 100083, China; 3. CNPC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ssessment 

Center,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Carbon dioxide capture, geological utilization and storage (CCUS) is an indispensable key technological tool to mitigate 
climate change for energy-intensive industries and hard-to-abate sectors. However, it also brings corresponding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may last for long. At present, the environmental law and regulations,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guidelines, CO2 monitoring standards, environmental risk control, accounting method and CO2 transaction approaches 
for CCUS projects are still relatively lagging behind in China. This paper elaborate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trend of CCUS at 
home and abroad, as well as pointed out current deficiencies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CCUS in China. It was suggested the 
scientific regulations including connections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CCUS project, CO2 monitoring and 
measurement standards, quantitative risk assessment models based on sequestered CO2 migration and pipeline leakage scenarios, 
synergy in pollution reduc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emission reduction accounting methodology, and carbon trading approaches 
should be introduced as soon as possible, so as to further optimize and standardize th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rocess of China’s 
CCUS industry, and maximize the eco-environmental and socioeconomic values of CCUS projects.
Keywords: CCUS; CO2 storag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